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興建公共化幼兒園園舍

作業要點 
 

一、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執行行政院核定「我國

少子化對策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第二篇第三章第二節擴大公共化

幼兒園供應量，補助興建公共化幼兒園園舍經費，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目的 

善用公有土地、學校空餘建地、預定地或老舊校舍拆除未重建之基地，

補助興建幼兒園園舍，設立非營利或公立幼兒園，提升公共化供應量，

減輕家長育兒負擔，增加其就近為子女選擇價格合理、品質有保障之

教保場域機會。 

三、補助對象：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二)國立各級學校。 

(三)行政法人。 

四、補助原則及基準 

(一)補助原則 

1.優先性：於公共化比率未達四成之地區，興建幼兒園園舍設立班級數

加速提升公共化供應量，且具備滿足家長托育需求之教保服務型態等

效益者優先補助。 

2.條件性：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慎評估無提升公共化供應量

之可行性，惟既有幼兒園建築物有危及幼兒安全疑慮確有興建需求。 

3.不重複性：除本署專案同意外，不得與本署推動學前教育相關補助計

畫或要點重複申請。 

4.以補助興建幼兒園園舍及環境整備經費為限，不包括人事費。 

(二)補助基準：依據幼兒園招收總人數及班級設置規劃評估空間需求，並

以一般地區每平方公尺核定四萬八千元為原則；偏遠地區每平方公尺

核定五萬元為原則，並得因應在地物價、區域、距離、經審查通過之

特殊構造與形式，予以適度調整。 

(三)補助比率： 



1.興建幼兒園園舍設立班級數能加速提升公共化供應量者，對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依受補助當年度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各地方政府財力

分級訂定補助比率；對國立各級學校之補助比率比照財力第五級縣

（市）規定辦理，各級補助比率如下： 

(１)第一級補助比率最高為百分之七十。 

(２)第二級補助比率最高為百分之八十。 

(３)第三級補助比率最高為百分之八十五。 

(４)第四級補助比率最高為百分之八十八。 

(５)第五級補助比率最高為百分之九十。 

2.興建幼兒園園舍設立班級數未能提升整體公共化總供應量，惟既有幼

兒園建築物有危及幼兒安全疑慮確有興建需求者，本署得視危及幼兒

安全之情況，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受補助當年度行政院主

計總處公告各地方政府財力分級訂定補助比率；對國立各級學校之補

助比率比照財力第五級縣（市）規定辦理，各級補助比率如下： 

(１)第一級補助比率最高為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 

(２)第二級補助比率最高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 

(３)第三級補助比率最高為百分之六十五至百分之八十五。 

(４)第四級補助比率最高為百分之六十八至百分之八十八。 

(５)第五級補助比率最高為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九十。 

3.上開補助比率得視各直轄市、縣（市）配合本署重要學前政策推動情

形，酌予增減興建公共化幼兒園園舍補助比率，最高以百分之九十為

限。 

4.行政法人興建社會住宅提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設置公共化幼兒

園者，最高得全額補助。 

五、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經費來源：由本署相關預算支應。 

(二)申請方式 

1.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國立各級學校應審慎評估該學區之公共化教

保服務供應量及教保服務需求情形，充分考量城鄉供需及平衡後，研

提興建幼兒園園舍申請計畫（包括佐證資料、設置規劃圖、全園平面

圖、經費概算表、建造執照或建築物使用執照，詳附件）。 



2.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國立各級學校應於本署所定期限內，依申請

計畫格式敘寫工作內容、進度、後續營運管理及預期效益等內容，並

完整檢附相關附件，補件時亦同，逾期不予受理。 

3.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國立各級學校應進行初審，初審時應審酌其

核定班級數、人數，審慎評估所提設施設備之必要性及合理性，並視

實際需要進行實地勘查後，併同檢附初審意見一覽表報本署審查。 

4.行政法人提具申請計畫書及其與直轄市、縣(市)政府簽訂之意向書，

向本署申請補助經費。 

(三)審查方式：直轄市、縣（市）政府、國立各級學校或行政法人報送申

請計畫審查原則如下： 

1.由本署依直轄市、縣（市）政府、國立各級學校或行政法人所提計畫

及經費需求，委託專業團隊辦理書面審查，並視實際需要，進行實地

勘查及經費核定。 

2.本署於審查完竣後，應將結果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國立各級

學校或行政法人掣據撥款。 

六、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補助經費得依本署預算編列情形及因應天災災害或其他特殊需要予

以調整。 

(二)各年度所需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本署得依審

議結果調整經費或進行協商，並依預算法第五十四條之規定辦理。 

(三)本補助經費採一次核定，分年編列預算補助之方式辦理。經費請撥、

支用、核銷結報及結餘款應依本署相關規定辦理，於辦理完竣後二

個月內，檢附本署經費收支結算表及成果報告各一份（含電子檔案）

辦理核結事宜。 

(四)本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直轄市、縣（市）政府或行政法人應配

合編列並依核定內容執行所需經費，直轄市、縣（市）政府並於本

署核定後應即轉知各受補助單位執行與辦理撥款作業，且依核定計

畫及經費，監督其辦理情形及進度。 

(五)興建幼兒園園舍設施設備之規劃設計應符合「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

設施設備標準」及其他建築法規等相關規定，若施作後之設施設備

未符合規定致衍生其他費用者，本署不予補助。  



七、成效考核 

(一)本署應督導並瞭解直轄市、縣（市）政府、國立各級學校或行政法

人實際執行情況，必要時得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國立各級學

校或行政法人提送辦理之相關資料或進行實地抽訪，發現問題時即

刻督導改善。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學校及行政法人應定期至本署指定網站填

報工程進度。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國立各級學校或行政法人應建立管考機制，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由秘書長以上之一級主管定期主持跨局

（處）或單位之協調會議，以利各項工程實際施作時得符合預期進

度，如期設立公共化幼兒園；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追蹤管理後

續營運情形，以達本計畫之目的。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積極督導所屬機關學校辦理本計畫，對於

辦理績效優良之相關人員，應予以獎勵。 

八、其他 

(一)興建幼兒園園舍之用地，應符合都市計畫法及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或區域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等相關法規之規定。 

(二)興建幼兒園園舍若採公共設施用地者，其用途應為學校（含幼兒園），

並須檢附該筆用地徵收取得之全案資料影本。 

(三)興建幼兒園園舍設立性質若為非營利幼兒園者，應屬委託辦理且營

運成本由家長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共同分攤為原則。 

(四)本計畫補助經費為興建幼兒園園舍，若竣工後未能依幼兒園與其分

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完成設立登記，或變更用途為非幼兒園使用，

應將補助經費全數繳回。但有因國家政策、法令變更、地區社會條

件改變或其他經本署認定情形，不在此限。 

 


